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控号：HBZZSJ-JL-11-1-WS




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

文书司法鉴定委托书

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委  托  人
	
	联系人（电话）
	

	联 系 地 址
	
	承办人（电话）
	

	司法鉴定

机    构
	机构名称：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  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34420000780910637D地    址：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万松园路创世纪广场A2101-03

邮    编：430030

联 系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027-85883197   83787053          

	基本案情
	

	委托鉴定

事项及要求
	

	鉴定材料及数量
	检 材：



	
	样 本：



	□初次鉴定     □重新鉴定     □补充鉴定

	鉴 定 费 用

收 取 方 式
	收费方式：□根据物价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
□协商收费
收费项目：                  收费金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结算方式：□现金     □转账
争议解决方式：协商

	鉴 定 文 书

发 送 方 式
	自取      
邮寄     地  址：
收件人：
电  话：
其他方式（注明）

	约定事项：
1. (1)关于鉴定材料:
□ 所有鉴定材料以委托书罗列的内容为准。
□ 所有鉴定材料无需退还。
□ 鉴定材料须完整、无损坏地退还委托人
□ 因鉴定需要,鉴定材料可能损坏、耗尽，导致无法完整退还
□ 对保管和使用鉴定材料的特殊要求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（2）关于剩余鉴定材料
□委托人于      日内自行取回。委托人未按时取回的，鉴定机构有权自行处理。
□鉴定机构自行处理。如需要发生处理费的，按有关收费标准或协商收取         元处理费。
□其他方式：
2.鉴定时限：
□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之前完成鉴定，并提交司法鉴定意见书。
□从当事人符合鉴定时机及实际缴纳鉴定费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完成，并提交司法鉴定意见书。
□ 属复杂、疑难、特殊的技术问题，或者检验过程确需较长时间的，延长30个工作日；
注：鉴定过程中补充或者重新提取鉴定材料所需的时间，不计入鉴定时限。
3. 需要回避的鉴定人：           。回避事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4. 经双方协商一致，鉴定过程中可变更委托书内容。
5. 其他约定事项：1）既不按时领取剩余鉴定材料又不按规定缴纳材料处理费用的，鉴定机构可暂时停发司法鉴定意见书。2）、鉴定工作已经展开后，要求终止鉴定的，退还鉴定费的50%，鉴定已经完成的，不退还鉴定费。3）、遇有《司法鉴定程序通则》29条规定情形之一的，司法鉴定机构有权依法终止鉴定。4）、医疗纠纷案件因案件特殊复杂，鉴定时限按实际约定。5）、其他：             。


	鉴定风险
提    示
	1.鉴定意见属于专家专业性意见，其是否被采信取决于办案机关的审查和判断，鉴定人和鉴定机构无权干涉；
2.由于鉴定材料或者客观条件限制，并非所有鉴定都能得出明确的鉴定意见；
3.鉴定活动遵循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，只对鉴定材料和案件事实负责，不会考虑是否有利于任何一方当事人。

	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	

	委托人

（承办人签名或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	鉴 定 机 构

（签名或盖章）

 年       月      日


